
合肥拟进一步加强租房运营管理

自持租赁住房不得以租代售、变相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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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记者 唐朝） 近日，合肥市住房保

障和房产管理局发布《关于规范自持租赁住房

运营管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下简称《意见

稿》），拟进一步加强自持租赁住房运营管理，盘

活存量租赁住房资源。

据了解，《意见稿》中的相关规定将适用于

在合肥市土地出让过程中，要求房地产开发企

业配建指定比例或面积并自持的租赁住房(即

“配建自持租赁住房”)，以及通过竞投自持比例确

定的、由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发建设并自持的租赁

住房(即“竞自持租赁住房”)。

其中，配建自持租赁住房、竞自持租赁住房

统称为自持租赁住房。根据《意见稿》，自持租

赁住房房屋所有权应按栋(幢)首次登记至竞得

人或其全资子公司名下，在不动产登记簿和不

动产权证书注记“租赁住房”，不得按套(间)分割

办证、按套(间)分割转让、按套(间)分割抵押。

同时，自持租赁住房取得不动产权证书30

日内，通过合肥市住房租赁交易服务平台公开

发布全部租赁房源信息，并按规定办理租赁合

同网签和登记备案；自持租赁住房应整体运营

并全部用于租赁，单次租期不得超过15年。

《意见稿》规定，自持租赁住房的租赁经营

行为实行市场化调节机制，租金价格由租赁双

方根据市场水平协商确定，鼓励采取“押一付

一”方式逐月收取租金，不得以租代售或变相出

售自持租赁住房。

《意见稿》规定，《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

出让合同》等相关合同、协议、承诺书未约定不

得销售转让、整体转让、整体抵押的，自持租赁

住房所有权人可申请整体转让一个地块或小区

的自持租赁住房项目;相关合同、协议、承诺书约

定自持租赁运营期的，须待期满后方可申请整

体转让。

此外，自持租赁住房所有权人发生破产清

算的，其自持租赁住房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处

理;自持租赁住房所有权人进行合并重组或股权

转让涉及自持商品住房产权转让的，须经项目

所在区政府同意后整体转让。转让后，不得改

变自持商品住房规划用途，并应继续用于出租。

企业违反《意见稿》规定，将自持租赁住房

以租代售或变相销售的，由项目所在区(开发区)

住建部门责令整改；情节严重或拒不整改的，依

据《关于修订印发<合肥市房地产开发企业信用

管理办法>的通知》等相关规定，记入企业不良

信用信息；涉嫌违法违规的，依法依规查处。

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改革
“安徽经验”获全国推广

近日，国务院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发布

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第二批典型案例，“赋权+转让+约定收益”的职务

科技成果所有权改革模式作为安徽唯一一个案例入选，为中国（安

徽）自由贸易试验区再添一项国家级制度创新成果。

这项“赋权+转让+约定收益”模式，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

创。在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中，对所有权进行赋权后，学校所有权

部分在约定收益的基础上转让给发明人，发明人获得全部科技

成果作价入股，学校通过转让协议享有科技成果未来收益。此

模式简化了作价入股审批流程，有利于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关注

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时效，提高科技成果学校

所有部分现金收益。

近年来，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立足“科创+产业”战略

定位，开展差异化探索，先行先试“赋权+转让+约定收益”职务科

技成果转化模式等试点，自2021年试点改革以来，知识产权转化

效率大幅提升，改革后1年内转化成果27项，孵化23家公司，是

改革前5年转化数量总和的近3倍；保值增值能力显著增强，23

家公司的知识产权评估金额约1.69亿元，经融资后知识产权估价

约11亿元。 据《安徽日报》

本周末我省将降温
星报讯（记者 祝亮） 随着10月份即将结束，我省也将在晴

好偏暖的天气中迎来11月。记者从省气象部门了解到，11月3

日至6日，我省有大风降温过程并伴有弱降水。

据气象部门观测，过去一周我省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26日起

多雾霾天气。26日早晨阜阳、亳州、淮南和滁州等地有19个市县

出现大雾，能见度最低寿县55米（强浓雾）；28日本省中西部、29日

淮北地区西部出现中到重度霾，30日沿淮淮北出现中度霾。

据省气象专家预计，未来十天全省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仅

11月3日、4日有一次降水过程。11月3日前全省大部分地区最

高气温24～28℃。11月3日起有冷空气自北向南影响我省，11

月4日至6日平均气温降幅7～9℃，局部10℃以上；11月6日早

晨淮北地区和本省山区最低气温3～5℃，可能出现霜或霜冻；此

外，11月5日全省西北风力增至4～5级，阵风7级。

未来十天前期后期扩散条件一般，前期需关注臭氧污染。污染

气象条件等级：10月30日至11月2日,11月6日至8日全省3级，扩散

条件一般；11月3日至5日全省2级，较有利于污染物扩散和清除，其

中11月3日、4日需关注污染传输影响。

星报讯（记者 唐朝） 近日，芜湖市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发布《芜湖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

款转住房公积金贷款实施办法》(下简称《办

法》)，将于今年12月1日起正式执行。

根据《办法》，“商转公”贷款借款申请人为

商业贷款的借款人及其配偶，且必须是不动产

权证书载明的权利人，并同意将该住房作“商转

公”贷款抵押物。申请人本人(及配偶)按照可申

请时间至公积金中心申请贷款时，需提供申请

人本人及配偶的居民身份证；婚姻状况证明包

括结婚证、离婚证、婚姻状况承诺书等；近30天

内的个人信用报告；商业贷款所购住房的购房

合同、不动产权证书、购房增值税普通发票；商

业贷款的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商业贷款银行出

具的《同意提前还贷证明书》。

根据《办法》，共有两种“商转公”贷款方式

可由申请人自选。其中，“先还后贷”为申请人

向公积金中心申请“商转公”贷款并经审查批准

后，申请人自行结清原商业贷款、解除原贷款抵

押，重新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手续，公积金中心

发放贷款资金至申请人提供的本人银行账户；

“以贷还贷”为申请人向公积金中心申请“商转

公”贷款并经审查批准，商业银行配合办理抵押

落实手续后，公积金中心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

至商业银行指定还款账户，冲还原商业贷款。

《办法》规定，“商转公”贷款额度计算，将按

照《芜湖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

相关规定执行，不超过芜湖市住房公积金最高

贷款额度，且不超过商业贷款剩余借款本金。

“商转公”贷款期限按照《芜湖市住房公积金个

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执行。“商转公”

贷款利率则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住房公积

金贷款利率执行。

此外，为防范住房公积金资金流动性风险，

《办法》规定，当住房公积金个贷率低于85%(含)

并持续3个月，可开展“商转公”贷款业务；当个

贷率高于90%(含)时，可采取相应调控措施，暂

停或控制“商转公”贷款业务规模。

芜湖市出台个人住房贷款“商转公”新政


